
《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条例》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于 2019年 11月 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 11月 29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39号

第一条 为创新社会治理，提升公共服务

能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建立以社会保障

卡为载体的一卡通服务管理模式，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社会保障卡一卡通，

是指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在政府公共服务领

域逐步实现多卡合一、一卡通用，推动社会保

障卡在政府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民生待遇补贴发

放以及身份信息识别、查询服务、证明服务等

方面的应用。

鼓励开发社会保障卡在智慧城市服务、社

会便民服务等民生领域的应用功能，促进跨领

域、跨行业集成应用。

社会保障卡包括实体社会保障卡和电子社

会保障卡。

第三条 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应当

遵循统一组织、强化协作、整合资源、高效便

民、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体制机制，负责统

筹协调和组织领导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

管理，协同有关部门优化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应

用环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卫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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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旅游文化、财政、教育、民政、交通运

输、医疗保障等有关部门以及大数据管理机构

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

务管理的相关工作。

有关金融监管部门、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合

作金融机构等单位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做好相关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

务管理规划和服务管理事项目录清单，统一标

准、统一建设、统一推进，按照有关规定报经

批准后分阶段、分领域实施。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应当为本省户籍人员或者享有本省公

共服务权益的其他人员办理社会保障卡。

享有本省公共服务权益人员的范围按照国

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可以根据个人需求申领

并应用电子社会保障卡。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社会保障卡一卡

通合作金融机构做好社会保障卡的申领、使用、

挂失、解挂、补换、注销等工作，明确办理期

限，提高办事效率。

第八条 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确定应当使用

社会保障卡的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有关部门不

再发放功能重复的民生服务卡。

前款规定以外的政府公共服务领域适合使

用社会保障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经与有关部门协商一致，可以使

用社会保障卡替代有关部门发放的民生服务卡

和证件。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推动社会保障卡一

卡通服务管理事项的网上受理和办理，运用和

推广电子社会保障卡，逐步实现一网通办。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

全面实现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事项的本

省跨地区办理，推动实现跨省办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办理

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事项时，应当主动

提供服务，不得刁难、推诿、拖延。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

卫生健康、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开放有关信息

平台和业务数据，将公民信用信息系统、健康

信息系统、人口基础信息库以及有关用卡业务

系统等，依托省电子政务外网信息共享交换平

台与全省统一的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系

统、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员基础信息库实现对接。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社会保障卡一卡

通合作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使用与

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有关的信息，对持卡人个人

信息应当予以保密，确保持卡人用卡安全。

持卡人应当妥善保管社会保障卡及其密码。

持卡人本人原因造成个人信息泄露、个人账户

损失的，由持卡人自行承担。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服务管理诚信档案。对持卡人违反社会

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规定的行为，按照有关

规定记入诚信档案，实施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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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广播、电视、

报纸和网络媒介等对社会保障卡的功能、应用

领域、用卡规范和服务规程等进行宣传，引导

持卡人积极使用社会保障卡，营造良好的用卡

环境。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社会保障卡一卡

通合作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服务管理过程中给持卡人或者其他利害

关系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

本条例规定，在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工

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视情节轻重，由任免机

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事

项目录清单实施的；

（二）发放功能重复的民生服务卡的；

（三）在提供政府公共服务时拒绝接受使用

社会保障卡的；

（四）在办理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事

项时有刁难、推诿、拖延等行为的；

（五）泄露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

获取的持卡人个人信息的；

（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

法规已设定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条例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

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政府委托，现就《海南省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服务管理条例（草案）》 （以下简称草

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草案的必要性和起草过程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中发〔2018〕 12号）提

出“建立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一卡通”服

务管理模式”要求。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

府 2019年立法计划安排，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起草了《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

管理条例（草案送审稿）》。省司法厅、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广泛征求各市县政府及省直相

关单位、部分省人大代表的意见，并在〓入调

关于《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服务管理条例

（草案）》的说明

——— 2019年 9月 26日在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赖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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